
表 1601

臺北市山坡地地形申請建築之整地原則─建築師自主檢視表【範例】

申 

請 

概 

況

起造人 ○○股份有限公司  負責人：○○○

申請地點 ○○區○○段○○小段○○地號等○○筆土地（地號請詳列）

使用分區 ○○○區

建物概況 地上○○層、地下○○層   地下○○層用途

基地整地後之四

周擋土牆設計高

度

臨建築線部份之擋土牆高度 最高：○○公尺 最低：○○公尺 平均：○○公尺

基地後側之擋土牆高度 最高：○○公尺 最低：○○公尺 平均：○○公尺

基地左側之擋土牆高度 最高：○○公尺 最低：○○公尺 平均：○○公尺

基地右側之擋土牆高度 最高：○○公尺 最低：○○公尺 平均：○○公尺

依據名稱 / 頒布日期

80年 8月 3日北市工建字第69160號
檢討內容 檢討結果

(一)整地後之擋土牆高度超過一．二公尺之基

地應依本處理原則辦理。

□本案基地整地後之擋土牆高度○○公尺已

依本處理原則檢討。

□符合規定

□免檢討

(二)基地地面整地後之高程不得高於四週現況

（含計畫道路）之最高點為原則。

□本案基地地面整地後之高程未高於四週現

況（含計畫道路）之最高點（詳附圖○）

□符合規定

□免檢討

(三)臨建築線部份之擋土牆高度不得大於三公

尺。

□本案基地臨建築線及部份之擋土牆高度○

○公尺小於三公尺（詳附圖○）。

□符合規定

□免檢討

(四)擋土牆臨建築線部份或後面基地線部份，

擋土牆與外牆之填土淨寬不得少於一．五

公尺。

□本案基地臨建築線或後面基地線之擋土牆

與外牆之填土淨寬○○公尺大於一．五公

尺（詳附圖○）。

□符合規定

□免檢討

(五)地下室外牆部份留設車道開口寬度以三．

五公尺為限，並以留設乙處為原則，且自

地下室外牆需留設二公尺緩衝車道。

□本案基地地下室外牆部份留設車道開口寬

度○○公尺、並僅留設乙處（詳附圖○），

且自地下室外牆已留設二公尺緩衝車道

（詳附圖○），另本案擋土牆高度○○公

尺，大 1.2 公尺，考量行車安全，擋土牆

自1.2公尺高之處已配合設置截角。

□符合規定

□免檢討

(六)適用本原則之案件，地下室頂版露天部份

不得高於該基地地面臨接計畫道路最低點

三一五公分，如基地地形較傾斜，設有多

處基地地面，則未臨接建築線之基地地面

不受此限。

□本案基地地下室頂版露天部份高度為○

○公尺，低於該基地地面臨接計畫道路

最低點三一五公分。

□符合規定

□免檢討

(七)地下層如為居室使用除依都市計畫法台北市

施行細則及台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辦

理外，均需經本局核准。

□本案地下層用途為○○，非供居室使用

（詳附圖○及切結書）。

□本案地下層用途為○○，並作為居室使用，

已依台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相關檢

討符合規定在案（詳附圖○及切結書）。

□符合規定

□免檢討

□符合規定

□免檢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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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八)各類地形之整地方式如后附圖。

範例壹：基地兩側鄰地一邊現況較基地高，另一側現況較基

地低。

整地原則：整地後基地地面不得超過臨道路部分左右側鄰地

之最高點，且臨道路邊擋土牆高度不得大於三公尺。

範例貳：基地地形前後傾斜(後側較高)

處理原則：

一、如整地後基地臨道路部份之高程仍低於左右兩側中之一

側鄰地，可依範例壹整地。

二、如整地後基地地面臨道路部份高於左右側鄰地則依下原則

辦理。擋土牆臨建築線部份高度以1.2公尺為原則，如高

於 1.2 公 尺 ， 則 擋 土 牆 需 退 縮 建 築 退 縮 距 離 為

L=(H-1.2)，Ｈ為鄰道路邊擋土牆高度，但不得大於三公

尺。

範例參：基地兩側以上鄰接計畫道路，且計畫道路坡度甚大

整地原則：

一、整地後基地地面不得超過基地臨接道路之最高點，但需

考慮臨計畫道路部份之擋土牆不得超過三公尺高度。

二、各側道路邊擋土牆之設置依範例壹、貳處理。如L2道路部

份整地後其臨道路部份左側，鄰地已高於基地地

面，則依範例壹，擋土牆僅退縮 15公分建築；L1道路部

份則需依範例貳處理。

範例肆：基地高低差甚大(後側較高)

整地原則：配合基地現況及擋土牆安全性，設置二到三處基

地地面(各基地地面高度差為三公尺)。

範例五：計畫道路較高，地形向後傾斜。

整地原則：

一、取道路最高點為 G.L，臨道路部份之擋土牆高度不得大於

三公尺。

二、地形高差大者，以每三公尺為一基地地面進行整地。

1.以下各類整地方式檢討，可依基地實際狀

況說明擇ㄧ檢討：

（1）本案基地○側道路○側鄰地高程○公

尺高於基地地面高程○公尺，依範例壹

之處理原則，擋土牆免予退縮。

（2）本案基地○側道路兩側鄰地較基地地

面低，依範例貳之處理原則擋土牆退縮

應退縮距離 L=(H-1.2)=○公尺，本案

已退縮○公尺，符合規定。

（3）本案基地因高地差甚大(後側較

高)依範例肆之處理原則，已留設○

處基地地面（詳圖○），每ㄧ基地地

面高差三公尺。

2.依範例伍面向後面基地線之擋土牆高

度不得大於三公尺。

□符合規定

□免檢討

□符合規定

□免檢討

□符合規定

□免檢討

□符合規定

□免檢討

□符合規定

□免檢討

(九)地形較特殊，且如依本處理原則設計有困

難者個案審查。

□本案非屬地形特殊，已依本原則檢討在案。

□本案地形特殊且依本處理原則設計確有困

難。

□符合規定

□個案審查

  簽報

以上檢討內容：經本人確認符合並簽証負責，如有虛偽不實或筆誤，願負相關法律責任。隨卷附上現況實測圖、主要

之平面、剖面圖說、切結書及相關圖說。

設計建築師簽章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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簽名

視個案情形，得由申請人配合調整檢視表內容


